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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职协函〔2021〕31号  

关于开展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教师督导培训的通知

各技工院校：
心理督导是心理工作从业者在有经验督导者的指导帮助下完成心理工作、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的过程，能及时有效地帮助心理教师发现问题并修正和调整咨询策略，更好地帮助来访者获得成长和改变。心理咨询师在从业期间，需要定期接受心理督导，这是衡量咨询师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更是心理咨询的职业要求。
为认真贯彻《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有关要求，以及我省关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关精神，促进心理教师职业能力的提升，避免经验主义误区，确保心理教师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学生心理工作，正确地指导开展技工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决定开展全省技工院校心理教师督导培训。具体通知如下：
1、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协办单位：知我教育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2、 培训内容
1.案例汇报。每次督导培训由一名学员汇报案例。案例基本要求：被督导者自己独立完成的案例，优先选择近期完成或正在进行的3次以上的案例；申请个案督导者需在每次督导课程开始前至少1周提交案例；个案督导申请机会先到先得；
2.补充提问。学员和督导师关于案例和咨询过程进行提问；
3.同辈督导。团体成员对于个案和督导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4.专家督导。督导师对个案和咨询讨论进行全面督导；
5.主题培训。针对个案所涉及的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技能进行主题培训。
注：在案例督导培训过程中，所有学员应遵守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的督导伦理规范，遵守知情同意和保密原则，保护被督导当事人的隐私。
三、培训对象
技工院校专兼职心理教师，省职协心理教育学术委员会委员。
四、培训安排
1.督导学时：团体督导共12次，每两周 1 次，每次2小时，30人成班，不超过45人（人满即止）。
2.督导形式：以线上督导为主，辅以线下督导。具体培训时间成班后另行通知。
3.督导师资：主要由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督导师、广东省红十字会理事兼心理救援队等长期从事心理咨询与教育、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老师组成。
五、培训费用

4800元/人，一次性缴纳12次费用（中途退出者培训费
不退）。如组织线下督导，另行通知，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汇款方式
汇款名称：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开户银行：广州市建行北较场支行
帐    号：44001400113050034231（请注明“心理督导”）
请于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汇款，以便开具发票。
七、学习证书
完成全部课程学习，由省职协统一颁发继续教育证明。
八、报名须知

    1.填写报名表（附件1），并发送到省职协学术信息部邮箱：gdzyjnb@vip.163.com；
2.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9月30日；
3.联系方式：王彩平15918782859（微信同号）；
4.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1503室。
附件：心理督导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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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2021年9月13日
附件
心理督导回执

单位（盖章）：
	姓名
	性别
	任职岗位
	心理专业证书
（二、三级、ABC证等相关从业证书）
	手机号码

	
	
	
	
	

	
	
	
	
	

	
	
	
	
	

	
	
	
	
	

	
	
	
	
	

	
	
	
	
	


备注：1.请于2021年9月30日前发回执至：gdzyjnb@vip.163.com；
      2.联系人：王彩平，15918782859（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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